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14年 7月 1 日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獎勵學生表現優異、鼓勵多元學習、培

養實務與研究能力及落實人才培育，依教育部規定訂定「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編列之學生獎助學金以本校在學學生為獎助對象。 

三、 本要點之學生獎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補助款，

支用範圍與限制，悉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及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若經費不足得予

調整學生獎助學金之補助項目。 

四、 學生獎助學金應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獲補助經費之 10%以上，應以業

務費編列，不得支應人事費或資本門。 

五、 本校學生獎助學金係指獎勵或補助學生學習之相關費用，相關補助項目說

明如下： 

(一) 補助或獎勵學生參與國際或全國性競賽、專業實習、專題計畫、論文

研究、證照考試、測驗、原型商品創作、專利、學習輔導、學習交流、

跨域學習及其他相關之學生學習事項。

(二) 校內競賽得編列「獎勵金、禮券」，獎補助措施應有一定評比之過程，

並檢附競賽簡章或辦法。

(三) 國內外競賽、研修、交流、證照考試或測驗得編列「機票費、報名費、

差旅費、材料費、教材費、考照費、獎勵金」。證照考試或測驗係指

「可取得第三方能力認證者」稱之。

(四) 其他相關之學生學習事項得編列「禮券、獎勵金、證照費、補助金、

租車費、保險費、教材費、材料費、雜支」等相關經費項目。

六、 補助項目額度： 

(一) 國際競賽獎勵每案補助最高以新臺幣 1萬元為限。

(二) 全國性及校內競賽獎勵每案補助最高以新臺幣 5千元為限。 

七、 學生獎助學金補助原則，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八、 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各執行單位核發之獎助學金，可依各執行單位另訂施行

辦法，各執行單位應定期評估成效並配合填具相關成果及績效。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及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